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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引戰增資的進展公告 – 本公司及CIMC HK行使優先
受讓權及履行差額補足義務

重要提示

有關本公司及CIMC HK行使優先受讓權及履行差額補足義務之事項，對本集
團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無重大影響。後續若有相關重大進展情況，本公司將按
照有關法律法規等的要求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，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
險。

一、背景

2016年12月5日，經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與
其子公司合稱「本集團」）第八屆董事會2016年度第12次會議審議通過，本公
司子公司CIMC Offshore Holdings Limited（「CIMC Offshore」）增資擴股引進
戰略投資者國投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（有限合夥）（現名為「先進製造產業
投資基金（有限合夥）」，簡稱「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」）。先進製造產業投
資基金擬對CIMC Offshore增資人民幣100,000萬元等值美元，交易完成後
持有CIMC Offshore 15%股權（「引戰增資」，增資金額以下簡稱「引戰增資對
價」）。

就引戰增資，2016年12月7日，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、本公司子公司
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「CIMC HK」）與CIMC Offshore簽署
《增資協議》，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、本公司、CIMC HK與CIMC Offshore
簽署《股東協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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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股東協議》約定，如CIMC Offshore未能在《增資協議》交割完成日起7年（或
視情況書面決定延長兩年後的期限，即交割完成日起的9年）內完成上市，
則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有權將所持CIMC Offshore股權轉讓給第三方。如
股權轉讓款低於引戰增資對價與按照引戰增資對價年化5.2%（複利）計算收
益之和，則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有權要求本公司及CIMC HK就差額進行
補足（在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持股期間，CIMC Offshore發生的分紅派息事
項應相應扣除調整）。本公司及CIMC HK就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的上述轉
讓享有優先受讓權。

具體內容請見本公司於2016年12月7日在巨潮資訊網（ www.cninfo.com.cn ）、
本公司網站（ www.cimc.com ）披露的公告（公告編號：[CIMC]2016–076）及
香港聯交所披露易網站（ www.hkexnews.hk ）發佈的《須予披露交易視作出售
CIMC Offshore Holdings Limited股權及提供彌償》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
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二、引戰增資的進展情況

近期，本公司接到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通知，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已
與第三方達成轉讓意向，擬將轉讓其持有的15% CIMC Offshore股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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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IMC Offshore為一家本集團海工業務投資活動的控股公司，先進製造產業
投資有限公司（系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之全資子公司）、CIMC HK分別持
有其15%、85%股權。本公司及CIMC HK根據《股東協議》約定，將行使優
先受讓權購買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擬轉讓的15% CIMC Offshore股權，股
權轉讓款為人民幣1,280.57萬元（「股權轉讓款」）；同時，由於股權轉讓款低
於引戰增資對價及按照年化5.2%（複利）計算的收益之和，將需履行差額補
足義務，金額為人民幣141,316.36萬元（「差額補足款」，上述事項以下統稱
「本次進展」）。就本次進展事項，本公司及CIMC HK需支付先進製造產業投
資基金合計為人民幣142,596.93萬元。具體情況如下：

（一） 本公司行使優先受讓權

2024年6月28日，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、先進製造產業投資有限公司
（統稱「轉讓方」）、本公司、CIMC HK及CIMC Offshore簽署《關於CIMC 

Offshore Holdings Limited的股權轉讓協議》（「《股權轉讓協議》」）。簽
署各方一致同意，先進製造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將其持有的15% CIMC 
Offshore股權轉讓給CIMC HK，股權轉讓款為人民幣1,280.57萬元。本
次股權轉讓完成後，CIMC HK將合計持有CIMC Offshore 100%股權，
CIMC Offshore成為本公司全資子公司。

1、 股權轉讓款及定價依據

由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委託、並由CIMC HK認可的北京天圓開
資產評估有限公司，以2023年6月30日為評估基準日，以資產基
礎法對CIMC Offshore的股權進行了評估，出具了《先進製造產業
投資基金（有限合夥）擬股權轉讓所涉及的CIMC Offshore Holdings 
Limited股東全部權益價值項目估值報告》（天圓開諮字 [2024]第
000033號）。對應15%的CIMC Offshore轉讓股權部分的價值為人民
幣1,280.57萬元，即為本次股權轉讓款金額。

2、 支付方式

CIMC HK應在轉讓方發出付款通知後的15個工作日內，將股權轉
讓款以現金一次性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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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本公司履行差額補足義務

2024年6月28日，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、先進製造產業投資有限公
司、本公司及CIMC HK簽署《關於CIMC Offshore Holdings Limited的
差額補足協議》（「《差額補足協議》」），本公司應向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
金支付差額補足款為人民幣141,316.36萬元（退出保障金額 – 股權轉讓
款）。

1、 差額補足款

按照《股東協議》約定，引戰增資對價與按照引戰增資對價年化
5.2%（複利，自CIMC Offshore及╱或CIMC Offshore子公司煙台中
集來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依據約定全額收到引戰增資對價或等
額無息借款之日起算，至行權日期為止。行權日期為2024年1月3
日，即轉讓方書面通知本公司及CIMC HK依據約定行使退出權之
日期）計算收益之和為人民幣142,596.93萬元（「退出保障金額」）：

退出保障金額= 1,000,000,000*（1+5.2%）̂（n/365）

（上述公式單位為人民幣元；n為轉讓方向煙台中集來福士海洋工程
有限公司全額支付10億元人民幣借款日2017年1月5日至行權日期
間的間隔天數）。

2、 支付方式

本公司應在《差額補足協議》簽署生效之日起的15個工作日內，將
差額補足款以現金一次性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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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其他

《股權轉讓協議》《差額補足協議》均自簽署各方有權董事╱授權代表簽
字或蓋章並加蓋公章之日起生效。上述股權轉讓款、差額補足款均來
源於本公司自有資金，合計為人民幣142,596.93萬元，即等於上述提及
的退出保障金額。

三、本次進展的影響

本次進展交易完成後，CIMC Offshore成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。本集團已
於以前年度就差額補足義務按照公允價值確認衍生金融負債，因此本次進
展事項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無重大影響。

後續若有相關重大進展情況，本公司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等的要求及時履
行信息披露義務，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。

本公告登載於本公司網站（ h t tp: / /www.cimc.com ）及香港聯交所披露易網站
（ http://www.hkexnews.hk ），以供瀏覽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

吳三強
公司秘書

香港，2024年7月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：執行董事麥伯良先生（董事長），非執行
董事朱志強先生（副董事長）、胡賢甫先生（副董事長）、孫慧榮先生、鄧偉棟先生
及趙峰女士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呂馮美儀女士、張光華先生及楊雄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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